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3071號

原      告  聚淂鑫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劉學益             

訴訟代理人  盧永盛律師

複  代理人  施雅芳律師

被      告  尤瑀安即尤佳琳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林修弘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8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壹、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

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

但於期日，得以言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以言詞所為訴

之撤回，應記載於筆錄，如他造不在場，應將筆錄送達。訴

之撤回，被告於期日到場，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者，自該期

日起；其未於期日到場或係以書狀撤回者，自前項筆錄或撤

回書狀送達之日起，10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

民事訴訟法第262條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時原聲明第

七、八項分別請求：被告應將勝馳企業社登記地址自臺中市

○○區○○里○○○路000號1樓房屋（下稱系爭306號房屋

之1樓）辦理遷出登記；及被告應將騰萬企業社登記地址自

臺中市○○區○○里○○○路000號1樓房屋（下稱系爭308

號房屋之1樓）辦理遷出登記（見本院卷一第13至14頁、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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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至400頁）。嗣後，原告訴訟代理人於民國113年12月9日

提出「民事準備(三)狀」，並於114年1月8日本院言詞辯論

期日當庭陳明撤回前揭第七、八項聲明之請求，業經記明筆

錄在卷（見本院卷二第399至400頁及第438頁），且被告訴

訟代理人於該期日到庭並表示同意原告撤回（見本院卷二第

439頁），是以，原告此部分撤回，合於前開規定，應予准

許。　　

貳、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

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

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復查，原告起訴時原聲明第三、

五、六項分別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791,000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起依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及被

告應自110年6月13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308號房屋之1樓

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12,000元；以及

被告應給付原告19,98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起依年息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一第13頁）。迭經變更，原告訴

訟代理人於113年12月9日提出「民事準備(三)狀」，並於11

4年1月8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當庭陳稱前揭第三、六項聲明

之利息起算日均調整為原告於112年8月4日提出「民事爭點

整理(總)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及前揭第五項聲明之起

算日應更正為111年6月13日，及前揭第六項聲明之請求金額

變更為12,682元等情，業經記明筆錄在卷（見本院卷二第39

9至400頁及第438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

於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乙、實體方面

壹、原告主張：

一、原告先於107年4月間向訴外人林福生承租系爭306、308號房

屋全部（包含1、2樓，下稱系爭306、308號房屋，並合稱系

爭房屋），復於110年5月間將系爭房屋之1樓轉租予被告，

且兩造於110年5月26日簽署「房屋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

賃契約），並約定系爭306號房屋之1樓租賃期間自11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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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起至113年6月30日止，每月租金為65,000元，及系爭308

號房屋之1樓租賃期間自110年6月1日起至113年5月31日止，

每月租金為112,000元。且原告已將系爭房屋之1樓交予被告

使用。

二、原告雖同意系爭306號房屋之1樓自110年9月間起開始收租，

然被告自110年9月間起即未依約給付租金，尚積欠自110年9

月1日起至111年5月31日止之租金計455,000元。及被告就系

爭308號房屋之1樓，亦自111年1月間即未依約給付租金，尚

積欠自111年1月1日起至111年5月31日止之租金計336,000

元。以上合計791,000元，已達2個月之租額。

三、因被告積欠租金已達2個月之租額，故原告於111年2月9日以

台中法院郵局存證號碼000301號存證信函定期催告被告給付

租金，被告則以原告未合法轉租為由推諉拒付，原告再於同

年6月1日以台中法院郵局存證號碼001310號存證信函，向被

告為終止系爭租賃契約之意思表示，並要求被告自函到日起

10日內將系爭房屋之1樓回復原狀並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

嗣於111年6月2日被告收受該存證信函，系爭租賃契約已於1

11年6月2日經原告合法終止。為此爰依民法第439條規定及

依系爭租賃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自110年9月1日

起至111年5月31日止之租金合計791,000元，及民法第767條

第1項前段、第962條第1項前段、第455條前段規定，請求被

告應將系爭房屋之1樓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

四、系爭租賃契約業由原告於111年6月2日合法終止，且被告未

於前揭存證信函寬限期間10日內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之1樓，

故被告自111年6月13日起即屬無權占用，為此爰依民法第17

9條規定請求被告應自111年6月13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

爭306號房屋之1樓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65,000元，及被告應自111年6月13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

爭308號房屋之1樓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112,000元。

五、兩造口頭約定系爭306號房屋之1樓、2樓水費均由被告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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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及原告每月補貼被告500元。且系爭306號房屋於111年6

月、8月、9月之水費各為5,235元、4,907元、4,040元，合

計14,182元(計算式：5235+4907+4040=14182元)，均係由原

告代為繳納，經扣除原告應補貼1500元（計算式：500元×3

個月＝1500元）後，尚有12,682元(計算式：00000-0000=12

682元)，為此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原告代

繳水費12,682元。

六、因本院113年度訴字第1198號偽造文書等刑事案件之認定結

果，攸關系爭306號房屋應先返還予原告一事具有權利保護

之必要，且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租金，亦與該刑事案件之

起訴事實相牽連，故請法院於該刑事案件判決確定前，依職

權裁定停止本件民事訴訟程序等語。　

七、並聲明：(一)被告應將系爭306號房屋之1樓騰空遷讓返還予

原告。(二)被告應將系爭308號房屋之1樓騰空遷讓返還予原

告。(三)被告應給付原告791,000元，及自「民事爭點整理

(總)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依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四)被告應自111年6月13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30

6號房屋之1樓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65,0

00元。(五)被告應自111年6月13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

308號房屋之1樓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1

2,000元。(六)被告應給付原告12,682元，及自「民事爭點

整理(總)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依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七)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則以：

一、系爭租賃契約第4條第1項已載明被告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之

1樓係供餐飲營業之用，然原告於110年7月26日以通訊軟體L

INE向被告表示，屋主即訴外人林福生不願提供轉租同意

書，致被告無法申辦營業登記以經營餐飲業。嗣於同年月29

日原告雖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訴外人林福生於同年3月24日

出具轉租同意書（下稱系爭同意書），然訴外人林福生於同

年8月16日以潭子頭家厝郵局存證號碼000136號存證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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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系爭存證信函）向兩造表示因原告未經其同意，擅自

將系爭房屋轉租予被告以供開設餐飲店，故其以系爭存證信

函向原告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並要求兩造應返還系爭房

屋，可見原告並未使租賃物合於約定使用收益狀態，被告自

得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而拒絕給付租金。

二、因系爭同意書係由原告偽造，故被告於111年1月25日以臺中

市○○路○○○○號碼000050號存證信函向原告為終止租約

之意思表示，並向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提出刑事告訴。且被

告已於111年5月間將系爭房屋之1樓鑰匙交還訴外人林福生

並由其配偶代收。

三、訴外人林福生於000年間持本院110年訴字第2599號民事判決

及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3年度上訴字第219號民事判決，

向本院民事執行處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民事執行處

以113年度司執字第56638號受理在案，並定於113年11月27

日履勘及點交系爭房屋。　　

四、因被告已於111年2月間搬離系爭房屋之1樓，故原告所主張

於111年6、8、9月間水費，顯與被告無涉等語資為抗辯。

五、並聲明：(一)原告之訴駁回。(二)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參、本院之判斷：　　　

一、關於原告請求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之1樓部分：

（一）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

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

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定有明文。

次按占有人，其占有被侵奪者，得請求返還其占有物；占

有被妨害者，得請求除去其妨害；占有有被妨害之虞者，

得請求防止其妨害，民法第962條亦有明定。復按承租人

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應返還租賃物；租賃物有生產力者，

並應保持其生產狀態，返還出租人，民法第455條亦有明

定。　　

（二）經查，系爭房屋於105年間辦理第一次登記，其登記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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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為訴外人林福生且迄未變更等情，有建物登記謄本在

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135、137頁)，自堪信為真實。

（三）復查，訴外人林福生前以其所有系爭房屋出租予原告聚淂

鑫股份有限公司，租賃期間自107年4月1日起至117年10月

31日止，及依雙方簽訂房屋租賃契約及協議書之約定，聚

淂鑫股份有限公司未經其同意不得轉租，然因聚淂鑫股份

有限公司於110年間擅自轉租，故其於110年8月16日以潭

子頭家厝郵局存證號碼000136號存證信函（即系爭存證信

函）向聚淂鑫股份有限公司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嗣於

同年月17日聚淂鑫股份有限公司收受系爭存證信函後，雙

方之間租賃契約業經合法終止為由，訴請聚淂鑫股份有限

公司應騰空返還系爭房屋，經本院以110年訴字第2599號

民事判決訴外人林福生勝訴後，聚淂鑫股份有限公司提起

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13年度上訴字第219號

受理在案且審理認為：因聚淂鑫股份有限公司未經林福生

之同意，擅自將系爭房屋之1樓轉租予尤瑀安即尤佳琳，

林福生自得終止租約，故林福生於000年0月00日以系爭存

證信函向聚淂鑫股份有限公司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嗣

於同年月17日聚淂鑫股份有限公司收受系爭存證信函後，

租約業經合法終止，林福生依民法第455條規定請求聚淂

鑫股份有限公司騰空返還系爭房屋，於法有據等情，並於

113年7月31日判決駁回上訴而告確定等情，業經本院依職

權調閱本院110年訴字第2599號民事卷宗及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113年度上訴字第219號民事卷宗核閱屬實，自堪

信為真實，足認原告與訴外人林福生之間租約已於110年8

月17日合法終止，自此原告即無占用系爭房屋之正當權

源。

（四）又被告辯稱：訴外人林福生於000年間持前揭確定民事判

決向本院民事執行處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民事執

行處以113年度司執字第56638號受理在案，並定於113年1

1月27日履勘及點交系爭房屋等情，業據其提出與所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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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之本院113年11月6日中院平113司執八字第56638號執行

命令影本為證（見本院卷二第425至427頁），自堪信為真

實。　　　

（五）綜上以析，原告既非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自不適用民法

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又原告自承其係基於系爭租賃契

約而將系爭房屋之1樓交予被告使用，顯無其占有被侵奪

之情形，自無適用民法第962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餘地。再

者，原告與訴外人林福生之間租約已於110年8月17日合法

終止，自此原告即無占用系爭房屋之正當權源，且訴外人

林福生已持前揭確定民事判決向本院民事執行處對原告聲

請強制執行，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3年度司執字第56638

號受理在案，並定於113年11月27日履勘及點交系爭房

屋，則原告主張依民法第455條前段規定，請求被告應將

系爭房屋之1樓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已不具受權利保護

之必要與實益。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

段、第962條第1項前段、第455條前段規定，請求被告應

將系爭房屋之1樓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為無理由，不應

准許。至原告聲請調閱訴外人林福生之就診紀錄，用以證

明訴外人林福生於情緒失控情形下撕毀轉租同意書乙節，

已無調查之必要，附此敍明。　

　二、關於原告請求自110年9月1日起至111年5月31日止租金部

分：

（一）按承租人應依約定日期，支付租金；無約定者，依習慣；

無約定亦無習慣者，應於租賃期滿時支付之。如租金分期

支付者，於每期屆滿時支付之。如租賃物之收益有季節

者，於收益季節終了時支付之，民法第439條定有明文。

（二）復按出租人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

人，並應於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收益

之狀態，民法第423條亦有明定。此項租賃物之交付與合

於約定使用收益狀態之保持，乃出租人之主要義務，與承

租人支付租金之義務，彼此有對價關係，如於租賃關係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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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中，出租人未使租賃物合於約定使用收益狀態，而致承

租人不能達租賃之目的者，承租人非不得行使同時履行抗

辯權，而拒絕租金之給付（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526

號、102年度台上字第1892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三）被告辯稱：系爭租賃契約第4條第1項已載明被告向原告承

租系爭房屋之1樓係供餐飲營業之用，然原告於110年7月2

6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被告表示訴外人林福生不願提供轉

租同意書，致被告無法申辦營業登記以經營餐飲業。嗣於

同年月29日原告雖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訴外人林福生於同

年3月24日出具轉租同意書（即系爭同意書），然訴外人

林福生於同年8月16日以系爭存證信函向兩造表示因原告

未經其同意，擅自將系爭房屋轉租予被告，故其以系爭存

證信函向原告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並要求兩造返還系

爭房屋，可見原告並未使租賃物合於約定使用收益狀態，

被告自得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而拒絕給付租金等情，業

據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潭子頭家

厝郵局存證號碼000136號存證信函等影本為證(見本院卷

一第161至173頁），自堪信為真實。

（四）又查，被告前以原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劉學益明知林福生

並未同意轉租系爭房屋，卻向其誆稱得以轉租，且將林福

生於000年0月00日出具同意轉租予訴外人尤奕翔之同意書

上轉租承租人變造為「尤瑀安」，並於110年7月29日向其

交付該同意書（即系爭同意書）為由，向臺灣臺中地方檢

察署提起刑事告訴，經該署檢察官偵查認為劉學益涉犯刑

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及同法第216條、第210

條之行使變造私文書罪嫌，並以112年度偵字第32015號向

本院提起公訴，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訴字第1198號受

理在案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該刑事卷宗核閱屬實，

自堪信為真實。　　　　

（五）綜上以析，原告先向訴外人林福生承租系爭房屋，再將系

爭房屋之1樓轉租予被告，及兩造所簽署系爭租賃契約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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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1項已載明被告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之1樓及係供餐飲

營業之用。然訴外人林福生不同意將系爭房屋轉租予被

告，並以系爭存證信函向原告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及

要求兩造應返還系爭房屋，可見原告於系爭租賃契約之租

賃關係存續中，並未使租賃物合於約定使用收益狀態，致

被告不能達租賃之目的，揆諸前揭說明，被告得行使同時

履行抗辯權，而拒絕給付租金。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第

439條規定及依系爭租賃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

自110年9月1日起至111年5月31日止之租金合計791,000

元，及自「民事爭點整理(總)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

依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予准許。　　

三、關於原告請求自111年6月13日起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部

分：

（一）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

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

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租賃關係消滅後，承租人繼續占

用租賃標的物，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出租人因而

受有不能使用收益之損害，顯亦侵害出租人之權利，此亦

為社會通常之觀念，再無權占有他人房地，可能獲得相當

於租金之利益（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1695號民事裁判意

旨參照）。

（二）原告先向訴外人林福生承租系爭房屋，再將系爭房屋之1

樓轉租予被告，且因訴外人林福生不同意轉租，並以系爭

存證信函向原告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故訴外人林福生

與原告之間租約業於110年8月17日合法終止，原告即無占

用系爭房屋之正當權源，顯未受有不能使用收益之損害，

自無適用民法第179條規定之餘地。

（三）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179條規定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

請求被告應自111年6月13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306

號房屋之1樓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65,

000元，及請求被告應自111年6月13日起，至騰空遷讓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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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系爭308號房屋之1樓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

當得利112,000元，均無理由，不予准許。。

四、關於原告請求被告返還水費部分：

（一）原告主張：兩造口頭約定系爭306號房屋之1樓、2樓水費

均由被告繳納，及原告每月補貼被告500元。且系爭306號

房屋於111年6月、8月、9月之水費各為5,235元、4,907

元、4,040元，合計14,182元(計算式：5235+4907+4040=1

4182元)，均係由原告代為繳納，經扣除原告應補貼1500

元（計算式：500元×3個月＝1500元）後，尚有12,682元

(計算式：00000-0000=12682元)，為此爰依民法第179條

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原告代繳水費12,682元等情，為被告

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

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

段定有明文。次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

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

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

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

度上字第917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前情，

為被告所否認，揆諸前揭說明，原告應就其前揭主張，負

舉證責任。2.依系爭租賃契約第7條第1項記載「房屋之稅

捐由甲方（指原告）負擔，乙方(指被告)水電費及營業必

須繳納之稅捐自行負擔」等字樣（見本院卷一第32、36

頁），足見兩造約定被告僅須負擔其承租系爭房屋之1樓

水費。3.原告所提便利貼固記載「3月份2F水費＝500

元」、「2F4月份水費＝500元」等字樣（見本院卷一第7

3、77頁），惟其上未見任何簽名或印文，自無從據此逕

行推論兩造曾約定系爭306號房屋之1樓、2樓水費均由被

告繳納，及原告每月補貼被告500元等情。又原告所提請

款明細雖記載「2.每月扣2F水費：-＄500元正」等語（見

本院卷二第369頁），然原告於113年12月19日提出「民事

準備（三）狀」已自承該文件係由其會計人員製作乙節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頁



（見本院卷二第401頁），況該請款明細上亦無業經被告

確認無誤之簽名或印文，自難據此逕為對原告有利之認

定。4.觀諸原告所提台灣自來水公司繳費憑證影本之「用

水地址」欄記載「臺中市○○區○○○路000號」等字樣

（見本院卷一第89至91頁），參以，原告複代理人於113

年9月23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陳稱：原告代繳水費係包含

系爭306號房屋之1樓、2樓水費，且因1樓、2樓共用1個水

錶，故無法區分1、2樓水費之具體金額。及系爭306房屋

之2樓係由原告使用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58至260頁），

可見原告已自承其代繳水費乃包含其所使用系爭306號房

屋之2樓水費，且因系爭306號房屋之1樓、2樓共用1個水

錶，故無法區分其1樓、2樓水費之具體金額。5.此外，遍

查全卷並無任何證據顯示被告於111年6、8、9月間在系爭

306號房屋之1樓用水情形，自難認原告所提前揭繳費憑證

所示水費之使用人即為被告而受有利益。

（二）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179條規定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

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12,682元，及自「民事爭點整理(總)

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依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為無理由，不予准許。　

五、原告固主張：因本院113年度訴字第1198號偽造文書等刑事

案件之認定結果，攸關系爭306號房屋應先返還予原告一事

具有權利保護之必要，且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租金，亦與

該刑事案件之起訴事實相牽連，故請法院於該刑事案件判決

確定前，依職權裁定停止本件民事訴訟程序等情，惟查：

（一）按訴訟中有犯罪嫌疑牽涉其裁判者，法院得在刑事訴訟終

結前，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民事訴訟法第183條定有明

文。

（二）復按所謂訴訟中有犯罪嫌疑牽涉其裁判者，係指在民事訴

訟繫屬中，當事人或第三人涉有犯罪嫌疑，足以影響民事

訴訟之裁判，非俟刑事訴訟解決，民事法院即無從或難於

判斷者而言（最高法院96年度臺抗字第916號民事裁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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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參照）。

（三）查原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劉學益明所涉前開刑事案件，並

非於本件民事訴訟繫屬中所涉犯，自無適用民事訴訟法第

183條規定之餘地，則原告主張前情，尚非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系爭租賃契約之法律關係，及依民法

第439條、455條前段、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962條第1項前

段、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屋之1樓騰空遷讓返

還予原告，及被告應給付原告791,000元及自「民事爭點整

理(總)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依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及被告應自111年6月13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306

號房屋之1樓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65,00

0元，及被告應自111年6月13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308

號房屋之1樓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12,0

00元，及被告應給付原告12,682元及自「民事爭點整理(總)

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依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均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

請亦失所附麗，應併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

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

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賴秀雯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二十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　楊思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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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3071號
原      告  聚淂鑫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學益              
訴訟代理人  盧永盛律師
複  代理人  施雅芳律師
被      告  尤瑀安即尤佳琳      


訴訟代理人  林修弘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壹、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但於期日，得以言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以言詞所為訴之撤回，應記載於筆錄，如他造不在場，應將筆錄送達。訴之撤回，被告於期日到場，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者，自該期日起；其未於期日到場或係以書狀撤回者，自前項筆錄或撤回書狀送達之日起，10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民事訴訟法第262條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時原聲明第七、八項分別請求：被告應將勝馳企業社登記地址自臺中市○○區○○里○○○路000號1樓房屋（下稱系爭306號房屋之1樓）辦理遷出登記；及被告應將騰萬企業社登記地址自臺中市○○區○○里○○○路000號1樓房屋（下稱系爭308號房屋之1樓）辦理遷出登記（見本院卷一第13至14頁、第399至400頁）。嗣後，原告訴訟代理人於民國113年12月9日提出「民事準備(三)狀」，並於114年1月8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當庭陳明撤回前揭第七、八項聲明之請求，業經記明筆錄在卷（見本院卷二第399至400頁及第438頁），且被告訴訟代理人於該期日到庭並表示同意原告撤回（見本院卷二第439頁），是以，原告此部分撤回，合於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復查，原告起訴時原聲明第三、五、六項分別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791,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起依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及被告應自110年6月13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308號房屋之1樓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12,000元；以及被告應給付原告19,98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起依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一第13頁）。迭經變更，原告訴訟代理人於113年12月9日提出「民事準備(三)狀」，並於114年1月8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當庭陳稱前揭第三、六項聲明之利息起算日均調整為原告於112年8月4日提出「民事爭點整理(總)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及前揭第五項聲明之起算日應更正為111年6月13日，及前揭第六項聲明之請求金額變更為12,682元等情，業經記明筆錄在卷（見本院卷二第399至400頁及第438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乙、實體方面
壹、原告主張：
一、原告先於107年4月間向訴外人林福生承租系爭306、308號房屋全部（包含1、2樓，下稱系爭306、308號房屋，並合稱系爭房屋），復於110年5月間將系爭房屋之1樓轉租予被告，且兩造於110年5月26日簽署「房屋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賃契約），並約定系爭306號房屋之1樓租賃期間自110年7月1日起至113年6月30日止，每月租金為65,000元，及系爭308號房屋之1樓租賃期間自110年6月1日起至113年5月31日止，每月租金為112,000元。且原告已將系爭房屋之1樓交予被告使用。
二、原告雖同意系爭306號房屋之1樓自110年9月間起開始收租，然被告自110年9月間起即未依約給付租金，尚積欠自110年9月1日起至111年5月31日止之租金計455,000元。及被告就系爭308號房屋之1樓，亦自111年1月間即未依約給付租金，尚積欠自111年1月1日起至111年5月31日止之租金計336,000元。以上合計791,000元，已達2個月之租額。
三、因被告積欠租金已達2個月之租額，故原告於111年2月9日以台中法院郵局存證號碼000301號存證信函定期催告被告給付租金，被告則以原告未合法轉租為由推諉拒付，原告再於同年6月1日以台中法院郵局存證號碼001310號存證信函，向被告為終止系爭租賃契約之意思表示，並要求被告自函到日起10日內將系爭房屋之1樓回復原狀並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嗣於111年6月2日被告收受該存證信函，系爭租賃契約已於111年6月2日經原告合法終止。為此爰依民法第439條規定及依系爭租賃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自110年9月1日起至111年5月31日止之租金合計791,000元，及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962條第1項前段、第455條前段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屋之1樓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
四、系爭租賃契約業由原告於111年6月2日合法終止，且被告未於前揭存證信函寬限期間10日內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之1樓，故被告自111年6月13日起即屬無權占用，為此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應自111年6月13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306號房屋之1樓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65,000元，及被告應自111年6月13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308號房屋之1樓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12,000元。
五、兩造口頭約定系爭306號房屋之1樓、2樓水費均由被告繳納，及原告每月補貼被告500元。且系爭306號房屋於111年6月、8月、9月之水費各為5,235元、4,907元、4,040元，合計14,182元(計算式：5235+4907+4040=14182元)，均係由原告代為繳納，經扣除原告應補貼1500元（計算式：500元×3個月＝1500元）後，尚有12,682元(計算式：00000-0000=12682元)，為此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原告代繳水費12,682元。
六、因本院113年度訴字第1198號偽造文書等刑事案件之認定結果，攸關系爭306號房屋應先返還予原告一事具有權利保護之必要，且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租金，亦與該刑事案件之起訴事實相牽連，故請法院於該刑事案件判決確定前，依職權裁定停止本件民事訴訟程序等語。　
七、並聲明：(一)被告應將系爭306號房屋之1樓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二)被告應將系爭308號房屋之1樓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三)被告應給付原告791,000元，及自「民事爭點整理(總)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依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四)被告應自111年6月13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306號房屋之1樓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65,000元。(五)被告應自111年6月13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308號房屋之1樓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12,000元。(六)被告應給付原告12,682元，及自「民事爭點整理(總)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依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七)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則以：
一、系爭租賃契約第4條第1項已載明被告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之1樓係供餐飲營業之用，然原告於110年7月26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被告表示，屋主即訴外人林福生不願提供轉租同意書，致被告無法申辦營業登記以經營餐飲業。嗣於同年月29日原告雖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訴外人林福生於同年3月24日出具轉租同意書（下稱系爭同意書），然訴外人林福生於同年8月16日以潭子頭家厝郵局存證號碼000136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向兩造表示因原告未經其同意，擅自將系爭房屋轉租予被告以供開設餐飲店，故其以系爭存證信函向原告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並要求兩造應返還系爭房屋，可見原告並未使租賃物合於約定使用收益狀態，被告自得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而拒絕給付租金。
二、因系爭同意書係由原告偽造，故被告於111年1月25日以臺中市○○路○○○○號碼000050號存證信函向原告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並向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提出刑事告訴。且被告已於111年5月間將系爭房屋之1樓鑰匙交還訴外人林福生並由其配偶代收。
三、訴外人林福生於000年間持本院110年訴字第2599號民事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3年度上訴字第219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民事執行處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3年度司執字第56638號受理在案，並定於113年11月27日履勘及點交系爭房屋。　　
四、因被告已於111年2月間搬離系爭房屋之1樓，故原告所主張於111年6、8、9月間水費，顯與被告無涉等語資為抗辯。
五、並聲明：(一)原告之訴駁回。(二)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參、本院之判斷：　　　
一、關於原告請求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之1樓部分：
（一）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占有人，其占有被侵奪者，得請求返還其占有物；占有被妨害者，得請求除去其妨害；占有有被妨害之虞者，得請求防止其妨害，民法第962條亦有明定。復按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應返還租賃物；租賃物有生產力者，並應保持其生產狀態，返還出租人，民法第455條亦有明定。　　
（二）經查，系爭房屋於105年間辦理第一次登記，其登記所有權人為訴外人林福生且迄未變更等情，有建物登記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135、137頁)，自堪信為真實。
（三）復查，訴外人林福生前以其所有系爭房屋出租予原告聚淂鑫股份有限公司，租賃期間自107年4月1日起至117年10月31日止，及依雙方簽訂房屋租賃契約及協議書之約定，聚淂鑫股份有限公司未經其同意不得轉租，然因聚淂鑫股份有限公司於110年間擅自轉租，故其於110年8月16日以潭子頭家厝郵局存證號碼000136號存證信函（即系爭存證信函）向聚淂鑫股份有限公司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嗣於同年月17日聚淂鑫股份有限公司收受系爭存證信函後，雙方之間租賃契約業經合法終止為由，訴請聚淂鑫股份有限公司應騰空返還系爭房屋，經本院以110年訴字第2599號民事判決訴外人林福生勝訴後，聚淂鑫股份有限公司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13年度上訴字第219號受理在案且審理認為：因聚淂鑫股份有限公司未經林福生之同意，擅自將系爭房屋之1樓轉租予尤瑀安即尤佳琳，林福生自得終止租約，故林福生於000年0月00日以系爭存證信函向聚淂鑫股份有限公司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嗣於同年月17日聚淂鑫股份有限公司收受系爭存證信函後，租約業經合法終止，林福生依民法第455條規定請求聚淂鑫股份有限公司騰空返還系爭房屋，於法有據等情，並於113年7月31日判決駁回上訴而告確定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本院110年訴字第2599號民事卷宗及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3年度上訴字第219號民事卷宗核閱屬實，自堪信為真實，足認原告與訴外人林福生之間租約已於110年8月17日合法終止，自此原告即無占用系爭房屋之正當權源。
（四）又被告辯稱：訴外人林福生於000年間持前揭確定民事判決向本院民事執行處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3年度司執字第56638號受理在案，並定於113年11月27日履勘及點交系爭房屋等情，業據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本院113年11月6日中院平113司執八字第56638號執行命令影本為證（見本院卷二第425至427頁），自堪信為真實。　　　
（五）綜上以析，原告既非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自不適用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又原告自承其係基於系爭租賃契約而將系爭房屋之1樓交予被告使用，顯無其占有被侵奪之情形，自無適用民法第962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餘地。再者，原告與訴外人林福生之間租約已於110年8月17日合法終止，自此原告即無占用系爭房屋之正當權源，且訴外人林福生已持前揭確定民事判決向本院民事執行處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3年度司執字第56638號受理在案，並定於113年11月27日履勘及點交系爭房屋，則原告主張依民法第455條前段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屋之1樓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已不具受權利保護之必要與實益。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962條第1項前段、第455條前段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屋之1樓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為無理由，不應准許。至原告聲請調閱訴外人林福生之就診紀錄，用以證明訴外人林福生於情緒失控情形下撕毀轉租同意書乙節，已無調查之必要，附此敍明。　
　二、關於原告請求自110年9月1日起至111年5月31日止租金部分：
（一）按承租人應依約定日期，支付租金；無約定者，依習慣；無約定亦無習慣者，應於租賃期滿時支付之。如租金分期支付者，於每期屆滿時支付之。如租賃物之收益有季節者，於收益季節終了時支付之，民法第439條定有明文。
（二）復按出租人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人，並應於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民法第423條亦有明定。此項租賃物之交付與合於約定使用收益狀態之保持，乃出租人之主要義務，與承租人支付租金之義務，彼此有對價關係，如於租賃關係存續中，出租人未使租賃物合於約定使用收益狀態，而致承租人不能達租賃之目的者，承租人非不得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而拒絕租金之給付（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526 號、102年度台上字第1892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三）被告辯稱：系爭租賃契約第4條第1項已載明被告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之1樓係供餐飲營業之用，然原告於110年7月26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被告表示訴外人林福生不願提供轉租同意書，致被告無法申辦營業登記以經營餐飲業。嗣於同年月29日原告雖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訴外人林福生於同年3月24日出具轉租同意書（即系爭同意書），然訴外人林福生於同年8月16日以系爭存證信函向兩造表示因原告未經其同意，擅自將系爭房屋轉租予被告，故其以系爭存證信函向原告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並要求兩造返還系爭房屋，可見原告並未使租賃物合於約定使用收益狀態，被告自得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而拒絕給付租金等情，業據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潭子頭家厝郵局存證號碼000136號存證信函等影本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61至173頁），自堪信為真實。
（四）又查，被告前以原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劉學益明知林福生並未同意轉租系爭房屋，卻向其誆稱得以轉租，且將林福生於000年0月00日出具同意轉租予訴外人尤奕翔之同意書上轉租承租人變造為「尤瑀安」，並於110年7月29日向其交付該同意書（即系爭同意書）為由，向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提起刑事告訴，經該署檢察官偵查認為劉學益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及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變造私文書罪嫌，並以112年度偵字第32015號向本院提起公訴，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訴字第1198號受理在案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該刑事卷宗核閱屬實，自堪信為真實。　　　　
（五）綜上以析，原告先向訴外人林福生承租系爭房屋，再將系爭房屋之1樓轉租予被告，及兩造所簽署系爭租賃契約第4條第1項已載明被告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之1樓及係供餐飲營業之用。然訴外人林福生不同意將系爭房屋轉租予被告，並以系爭存證信函向原告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及要求兩造應返還系爭房屋，可見原告於系爭租賃契約之租賃關係存續中，並未使租賃物合於約定使用收益狀態，致被告不能達租賃之目的，揆諸前揭說明，被告得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而拒絕給付租金。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第439條規定及依系爭租賃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自110年9月1日起至111年5月31日止之租金合計791,000元，及自「民事爭點整理(總)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依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予准許。　　
三、關於原告請求自111年6月13日起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部分：
（一）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租賃關係消滅後，承租人繼續占用租賃標的物，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出租人因而受有不能使用收益之損害，顯亦侵害出租人之權利，此亦為社會通常之觀念，再無權占有他人房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1695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二）原告先向訴外人林福生承租系爭房屋，再將系爭房屋之1樓轉租予被告，且因訴外人林福生不同意轉租，並以系爭存證信函向原告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故訴外人林福生與原告之間租約業於110年8月17日合法終止，原告即無占用系爭房屋之正當權源，顯未受有不能使用收益之損害，自無適用民法第179條規定之餘地。
（三）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179條規定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自111年6月13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306號房屋之1樓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65,000元，及請求被告應自111年6月13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308號房屋之1樓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12,000元，均無理由，不予准許。。
四、關於原告請求被告返還水費部分：
（一）原告主張：兩造口頭約定系爭306號房屋之1樓、2樓水費均由被告繳納，及原告每月補貼被告500元。且系爭306號房屋於111年6月、8月、9月之水費各為5,235元、4,907元、4,040元，合計14,182元(計算式：5235+4907+4040=14182元)，均係由原告代為繳納，經扣除原告應補貼1500元（計算式：500元×3個月＝1500元）後，尚有12,682元(計算式：00000-0000=12682元)，為此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原告代繳水費12,682元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度上字第917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前情，為被告所否認，揆諸前揭說明，原告應就其前揭主張，負舉證責任。2.依系爭租賃契約第7條第1項記載「房屋之稅捐由甲方（指原告）負擔，乙方(指被告)水電費及營業必須繳納之稅捐自行負擔」等字樣（見本院卷一第32、36頁），足見兩造約定被告僅須負擔其承租系爭房屋之1樓水費。3.原告所提便利貼固記載「3月份2F水費＝500元」、「2F4月份水費＝500元」等字樣（見本院卷一第73、77頁），惟其上未見任何簽名或印文，自無從據此逕行推論兩造曾約定系爭306號房屋之1樓、2樓水費均由被告繳納，及原告每月補貼被告500元等情。又原告所提請款明細雖記載「2.每月扣2F水費：-＄500元正」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69頁），然原告於113年12月19日提出「民事準備（三）狀」已自承該文件係由其會計人員製作乙節（見本院卷二第401頁），況該請款明細上亦無業經被告確認無誤之簽名或印文，自難據此逕為對原告有利之認定。4.觀諸原告所提台灣自來水公司繳費憑證影本之「用水地址」欄記載「臺中市○○區○○○路000號」等字樣（見本院卷一第89至91頁），參以，原告複代理人於113年9月23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陳稱：原告代繳水費係包含系爭306號房屋之1樓、2樓水費，且因1樓、2樓共用1個水錶，故無法區分1、2樓水費之具體金額。及系爭306房屋之2樓係由原告使用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58至260頁），可見原告已自承其代繳水費乃包含其所使用系爭306號房屋之2樓水費，且因系爭306號房屋之1樓、2樓共用1個水錶，故無法區分其1樓、2樓水費之具體金額。5.此外，遍查全卷並無任何證據顯示被告於111年6、8、9月間在系爭306號房屋之1樓用水情形，自難認原告所提前揭繳費憑證所示水費之使用人即為被告而受有利益。
（二）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179條規定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12,682元，及自「民事爭點整理(總)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依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予准許。　
五、原告固主張：因本院113年度訴字第1198號偽造文書等刑事案件之認定結果，攸關系爭306號房屋應先返還予原告一事具有權利保護之必要，且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租金，亦與該刑事案件之起訴事實相牽連，故請法院於該刑事案件判決確定前，依職權裁定停止本件民事訴訟程序等情，惟查：
（一）按訴訟中有犯罪嫌疑牽涉其裁判者，法院得在刑事訴訟終結前，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民事訴訟法第183條定有明文。
（二）復按所謂訴訟中有犯罪嫌疑牽涉其裁判者，係指在民事訴訟繫屬中，當事人或第三人涉有犯罪嫌疑，足以影響民事訴訟之裁判，非俟刑事訴訟解決，民事法院即無從或難於判斷者而言（最高法院96年度臺抗字第916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三）查原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劉學益明所涉前開刑事案件，並非於本件民事訴訟繫屬中所涉犯，自無適用民事訴訟法第183條規定之餘地，則原告主張前情，尚非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系爭租賃契約之法律關係，及依民法第439條、455條前段、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962條第1項前段、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屋之1樓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及被告應給付原告791,000元及自「民事爭點整理(總)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依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及被告應自111年6月13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306號房屋之1樓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65,000元，及被告應自111年6月13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308號房屋之1樓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12,000元，及被告應給付原告12,682元及自「民事爭點整理(總)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依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賴秀雯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二十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　楊思賢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3071號
原      告  聚淂鑫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學益              
訴訟代理人  盧永盛律師
複  代理人  施雅芳律師
被      告  尤瑀安即尤佳琳      

訴訟代理人  林修弘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壹、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
    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
    但於期日，得以言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以言詞所為訴
    之撤回，應記載於筆錄，如他造不在場，應將筆錄送達。訴
    之撤回，被告於期日到場，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者，自該期
    日起；其未於期日到場或係以書狀撤回者，自前項筆錄或撤
    回書狀送達之日起，10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
    民事訴訟法第262條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時原聲明第
    七、八項分別請求：被告應將勝馳企業社登記地址自臺中市
    ○○區○○里○○○路000號1樓房屋（下稱系爭306號房屋之1樓）
    辦理遷出登記；及被告應將騰萬企業社登記地址自臺中市○○
    區○○里○○○路000號1樓房屋（下稱系爭308號房屋之1樓）辦
    理遷出登記（見本院卷一第13至14頁、第399至400頁）。嗣
    後，原告訴訟代理人於民國113年12月9日提出「民事準備(
    三)狀」，並於114年1月8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當庭陳明撤回
    前揭第七、八項聲明之請求，業經記明筆錄在卷（見本院卷
    二第399至400頁及第438頁），且被告訴訟代理人於該期日
    到庭並表示同意原告撤回（見本院卷二第439頁），是以，
    原告此部分撤回，合於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
    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
    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復查，原告起訴時原聲明第三、
    五、六項分別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791,000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起依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及被
    告應自110年6月13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308號房屋之1樓
    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12,000元；以及
    被告應給付原告19,98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起依年息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一第13頁）。迭經變更，原告訴
    訟代理人於113年12月9日提出「民事準備(三)狀」，並於11
    4年1月8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當庭陳稱前揭第三、六項聲明
    之利息起算日均調整為原告於112年8月4日提出「民事爭點
    整理(總)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及前揭第五項聲明之起
    算日應更正為111年6月13日，及前揭第六項聲明之請求金額
    變更為12,682元等情，業經記明筆錄在卷（見本院卷二第39
    9至400頁及第438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
    於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乙、實體方面
壹、原告主張：
一、原告先於107年4月間向訴外人林福生承租系爭306、308號房
    屋全部（包含1、2樓，下稱系爭306、308號房屋，並合稱系
    爭房屋），復於110年5月間將系爭房屋之1樓轉租予被告，
    且兩造於110年5月26日簽署「房屋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
    賃契約），並約定系爭306號房屋之1樓租賃期間自110年7月
    1日起至113年6月30日止，每月租金為65,000元，及系爭308
    號房屋之1樓租賃期間自110年6月1日起至113年5月31日止，
    每月租金為112,000元。且原告已將系爭房屋之1樓交予被告
    使用。
二、原告雖同意系爭306號房屋之1樓自110年9月間起開始收租，
    然被告自110年9月間起即未依約給付租金，尚積欠自110年9
    月1日起至111年5月31日止之租金計455,000元。及被告就系
    爭308號房屋之1樓，亦自111年1月間即未依約給付租金，尚
    積欠自111年1月1日起至111年5月31日止之租金計336,000元
    。以上合計791,000元，已達2個月之租額。
三、因被告積欠租金已達2個月之租額，故原告於111年2月9日以
    台中法院郵局存證號碼000301號存證信函定期催告被告給付
    租金，被告則以原告未合法轉租為由推諉拒付，原告再於同
    年6月1日以台中法院郵局存證號碼001310號存證信函，向被
    告為終止系爭租賃契約之意思表示，並要求被告自函到日起
    10日內將系爭房屋之1樓回復原狀並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
    嗣於111年6月2日被告收受該存證信函，系爭租賃契約已於1
    11年6月2日經原告合法終止。為此爰依民法第439條規定及
    依系爭租賃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自110年9月1日
    起至111年5月31日止之租金合計791,000元，及民法第767條
    第1項前段、第962條第1項前段、第455條前段規定，請求被
    告應將系爭房屋之1樓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
四、系爭租賃契約業由原告於111年6月2日合法終止，且被告未
    於前揭存證信函寬限期間10日內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之1樓，
    故被告自111年6月13日起即屬無權占用，為此爰依民法第17
    9條規定請求被告應自111年6月13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
    爭306號房屋之1樓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65,000元，及被告應自111年6月13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
    爭308號房屋之1樓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112,000元。
五、兩造口頭約定系爭306號房屋之1樓、2樓水費均由被告繳納
    ，及原告每月補貼被告500元。且系爭306號房屋於111年6月
    、8月、9月之水費各為5,235元、4,907元、4,040元，合計1
    4,182元(計算式：5235+4907+4040=14182元)，均係由原告
    代為繳納，經扣除原告應補貼1500元（計算式：500元×3個
    月＝1500元）後，尚有12,682元(計算式：00000-0000=12682
    元)，為此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原告代繳水
    費12,682元。
六、因本院113年度訴字第1198號偽造文書等刑事案件之認定結
    果，攸關系爭306號房屋應先返還予原告一事具有權利保護
    之必要，且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租金，亦與該刑事案件之
    起訴事實相牽連，故請法院於該刑事案件判決確定前，依職
    權裁定停止本件民事訴訟程序等語。　
七、並聲明：(一)被告應將系爭306號房屋之1樓騰空遷讓返還予
    原告。(二)被告應將系爭308號房屋之1樓騰空遷讓返還予原
    告。(三)被告應給付原告791,000元，及自「民事爭點整理(
    總)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依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四)被告應自111年6月13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306號
    房屋之1樓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65,000
    元。(五)被告應自111年6月13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30
    8號房屋之1樓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12,
    000元。(六)被告應給付原告12,682元，及自「民事爭點整
    理(總)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依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七)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則以：
一、系爭租賃契約第4條第1項已載明被告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之
    1樓係供餐飲營業之用，然原告於110年7月26日以通訊軟體L
    INE向被告表示，屋主即訴外人林福生不願提供轉租同意書
    ，致被告無法申辦營業登記以經營餐飲業。嗣於同年月29日
    原告雖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訴外人林福生於同年3月24日出
    具轉租同意書（下稱系爭同意書），然訴外人林福生於同年
    8月16日以潭子頭家厝郵局存證號碼000136號存證信函（下
    稱系爭存證信函）向兩造表示因原告未經其同意，擅自將系
    爭房屋轉租予被告以供開設餐飲店，故其以系爭存證信函向
    原告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並要求兩造應返還系爭房屋，
    可見原告並未使租賃物合於約定使用收益狀態，被告自得行
    使同時履行抗辯權，而拒絕給付租金。
二、因系爭同意書係由原告偽造，故被告於111年1月25日以臺中
    市○○路○○○○號碼000050號存證信函向原告為終止租約之意思
    表示，並向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提出刑事告訴。且被告已於
    111年5月間將系爭房屋之1樓鑰匙交還訴外人林福生並由其
    配偶代收。
三、訴外人林福生於000年間持本院110年訴字第2599號民事判決
    及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3年度上訴字第219號民事判決，
    向本院民事執行處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民事執行處
    以113年度司執字第56638號受理在案，並定於113年11月27
    日履勘及點交系爭房屋。　　
四、因被告已於111年2月間搬離系爭房屋之1樓，故原告所主張
    於111年6、8、9月間水費，顯與被告無涉等語資為抗辯。
五、並聲明：(一)原告之訴駁回。(二)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參、本院之判斷：　　　
一、關於原告請求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之1樓部分：
（一）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
      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
      按占有人，其占有被侵奪者，得請求返還其占有物；占有
      被妨害者，得請求除去其妨害；占有有被妨害之虞者，得
      請求防止其妨害，民法第962條亦有明定。復按承租人於
      租賃關係終止後，應返還租賃物；租賃物有生產力者，並
      應保持其生產狀態，返還出租人，民法第455條亦有明定
      。　　
（二）經查，系爭房屋於105年間辦理第一次登記，其登記所有
      權人為訴外人林福生且迄未變更等情，有建物登記謄本在
      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135、137頁)，自堪信為真實。
（三）復查，訴外人林福生前以其所有系爭房屋出租予原告聚淂
      鑫股份有限公司，租賃期間自107年4月1日起至117年10月
      31日止，及依雙方簽訂房屋租賃契約及協議書之約定，聚
      淂鑫股份有限公司未經其同意不得轉租，然因聚淂鑫股份
      有限公司於110年間擅自轉租，故其於110年8月16日以潭
      子頭家厝郵局存證號碼000136號存證信函（即系爭存證信
      函）向聚淂鑫股份有限公司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嗣於
      同年月17日聚淂鑫股份有限公司收受系爭存證信函後，雙
      方之間租賃契約業經合法終止為由，訴請聚淂鑫股份有限
      公司應騰空返還系爭房屋，經本院以110年訴字第2599號
      民事判決訴外人林福生勝訴後，聚淂鑫股份有限公司提起
      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13年度上訴字第219號
      受理在案且審理認為：因聚淂鑫股份有限公司未經林福生
      之同意，擅自將系爭房屋之1樓轉租予尤瑀安即尤佳琳，
      林福生自得終止租約，故林福生於000年0月00日以系爭存
      證信函向聚淂鑫股份有限公司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嗣
      於同年月17日聚淂鑫股份有限公司收受系爭存證信函後，
      租約業經合法終止，林福生依民法第455條規定請求聚淂
      鑫股份有限公司騰空返還系爭房屋，於法有據等情，並於
      113年7月31日判決駁回上訴而告確定等情，業經本院依職
      權調閱本院110年訴字第2599號民事卷宗及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113年度上訴字第219號民事卷宗核閱屬實，自堪
      信為真實，足認原告與訴外人林福生之間租約已於110年8
      月17日合法終止，自此原告即無占用系爭房屋之正當權源
      。
（四）又被告辯稱：訴外人林福生於000年間持前揭確定民事判
      決向本院民事執行處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民事執
      行處以113年度司執字第56638號受理在案，並定於113年1
      1月27日履勘及點交系爭房屋等情，業據其提出與所述相
      符之本院113年11月6日中院平113司執八字第56638號執行
      命令影本為證（見本院卷二第425至427頁），自堪信為真
      實。　　　
（五）綜上以析，原告既非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自不適用民法
      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又原告自承其係基於系爭租賃契
      約而將系爭房屋之1樓交予被告使用，顯無其占有被侵奪
      之情形，自無適用民法第962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餘地。再
      者，原告與訴外人林福生之間租約已於110年8月17日合法
      終止，自此原告即無占用系爭房屋之正當權源，且訴外人
      林福生已持前揭確定民事判決向本院民事執行處對原告聲
      請強制執行，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3年度司執字第56638
      號受理在案，並定於113年11月27日履勘及點交系爭房屋
      ，則原告主張依民法第455條前段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
      爭房屋之1樓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已不具受權利保護之
      必要與實益。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
      第962條第1項前段、第455條前段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
      爭房屋之1樓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至原告聲請調閱訴外人林福生之就診紀錄，用以證明訴
      外人林福生於情緒失控情形下撕毀轉租同意書乙節，已無
      調查之必要，附此敍明。　
　二、關於原告請求自110年9月1日起至111年5月31日止租金部
      分：
（一）按承租人應依約定日期，支付租金；無約定者，依習慣；
      無約定亦無習慣者，應於租賃期滿時支付之。如租金分期
      支付者，於每期屆滿時支付之。如租賃物之收益有季節者
      ，於收益季節終了時支付之，民法第439條定有明文。
（二）復按出租人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
      人，並應於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收益
      之狀態，民法第423條亦有明定。此項租賃物之交付與合
      於約定使用收益狀態之保持，乃出租人之主要義務，與承
      租人支付租金之義務，彼此有對價關係，如於租賃關係存
      續中，出租人未使租賃物合於約定使用收益狀態，而致承
      租人不能達租賃之目的者，承租人非不得行使同時履行抗
      辯權，而拒絕租金之給付（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526 
      號、102年度台上字第1892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三）被告辯稱：系爭租賃契約第4條第1項已載明被告向原告承
      租系爭房屋之1樓係供餐飲營業之用，然原告於110年7月2
      6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被告表示訴外人林福生不願提供轉
      租同意書，致被告無法申辦營業登記以經營餐飲業。嗣於
      同年月29日原告雖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訴外人林福生於同
      年3月24日出具轉租同意書（即系爭同意書），然訴外人
      林福生於同年8月16日以系爭存證信函向兩造表示因原告
      未經其同意，擅自將系爭房屋轉租予被告，故其以系爭存
      證信函向原告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並要求兩造返還系
      爭房屋，可見原告並未使租賃物合於約定使用收益狀態，
      被告自得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而拒絕給付租金等情，業
      據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潭子頭家
      厝郵局存證號碼000136號存證信函等影本為證(見本院卷
      一第161至173頁），自堪信為真實。
（四）又查，被告前以原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劉學益明知林福生
      並未同意轉租系爭房屋，卻向其誆稱得以轉租，且將林福
      生於000年0月00日出具同意轉租予訴外人尤奕翔之同意書
      上轉租承租人變造為「尤瑀安」，並於110年7月29日向其
      交付該同意書（即系爭同意書）為由，向臺灣臺中地方檢
      察署提起刑事告訴，經該署檢察官偵查認為劉學益涉犯刑
      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及同法第216條、第210
      條之行使變造私文書罪嫌，並以112年度偵字第32015號向
      本院提起公訴，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訴字第1198號受
      理在案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該刑事卷宗核閱屬實，
      自堪信為真實。　　　　
（五）綜上以析，原告先向訴外人林福生承租系爭房屋，再將系
      爭房屋之1樓轉租予被告，及兩造所簽署系爭租賃契約第4
      條第1項已載明被告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之1樓及係供餐飲
      營業之用。然訴外人林福生不同意將系爭房屋轉租予被告
      ，並以系爭存證信函向原告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及要
      求兩造應返還系爭房屋，可見原告於系爭租賃契約之租賃
      關係存續中，並未使租賃物合於約定使用收益狀態，致被
      告不能達租賃之目的，揆諸前揭說明，被告得行使同時履
      行抗辯權，而拒絕給付租金。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第43
      9條規定及依系爭租賃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自1
      10年9月1日起至111年5月31日止之租金合計791,000元，
      及自「民事爭點整理(總)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依年
      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予准許。　　
三、關於原告請求自111年6月13日起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部分
    ：
（一）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
      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
      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租賃關係消滅後，承租人繼續占
      用租賃標的物，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出租人因而
      受有不能使用收益之損害，顯亦侵害出租人之權利，此亦
      為社會通常之觀念，再無權占有他人房地，可能獲得相當
      於租金之利益（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1695號民事裁判意
      旨參照）。
（二）原告先向訴外人林福生承租系爭房屋，再將系爭房屋之1
      樓轉租予被告，且因訴外人林福生不同意轉租，並以系爭
      存證信函向原告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故訴外人林福生
      與原告之間租約業於110年8月17日合法終止，原告即無占
      用系爭房屋之正當權源，顯未受有不能使用收益之損害，
      自無適用民法第179條規定之餘地。
（三）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179條規定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
      請求被告應自111年6月13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306
      號房屋之1樓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65,
      000元，及請求被告應自111年6月13日起，至騰空遷讓返
      還系爭308號房屋之1樓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
      當得利112,000元，均無理由，不予准許。。
四、關於原告請求被告返還水費部分：
（一）原告主張：兩造口頭約定系爭306號房屋之1樓、2樓水費
      均由被告繳納，及原告每月補貼被告500元。且系爭306號
      房屋於111年6月、8月、9月之水費各為5,235元、4,907元
      、4,040元，合計14,182元(計算式：5235+4907+4040=141
      82元)，均係由原告代為繳納，經扣除原告應補貼1500元
      （計算式：500元×3個月＝1500元）後，尚有12,682元(計
      算式：00000-0000=12682元)，為此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
      ，請求被告返還原告代繳水費12,682元等情，為被告所否
      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
      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
      有明文。次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
      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
      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
      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度上
      字第917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前情，為被
      告所否認，揆諸前揭說明，原告應就其前揭主張，負舉證
      責任。2.依系爭租賃契約第7條第1項記載「房屋之稅捐由
      甲方（指原告）負擔，乙方(指被告)水電費及營業必須繳
      納之稅捐自行負擔」等字樣（見本院卷一第32、36頁），
      足見兩造約定被告僅須負擔其承租系爭房屋之1樓水費。3
      .原告所提便利貼固記載「3月份2F水費＝500元」、「2F4
      月份水費＝500元」等字樣（見本院卷一第73、77頁），惟
      其上未見任何簽名或印文，自無從據此逕行推論兩造曾約
      定系爭306號房屋之1樓、2樓水費均由被告繳納，及原告
      每月補貼被告500元等情。又原告所提請款明細雖記載「2
      .每月扣2F水費：-＄500元正」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69頁
      ），然原告於113年12月19日提出「民事準備（三）狀」
      已自承該文件係由其會計人員製作乙節（見本院卷二第40
      1頁），況該請款明細上亦無業經被告確認無誤之簽名或
      印文，自難據此逕為對原告有利之認定。4.觀諸原告所提
      台灣自來水公司繳費憑證影本之「用水地址」欄記載「臺
      中市○○區○○○路000號」等字樣（見本院卷一第89至91頁）
      ，參以，原告複代理人於113年9月23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
      陳稱：原告代繳水費係包含系爭306號房屋之1樓、2樓水
      費，且因1樓、2樓共用1個水錶，故無法區分1、2樓水費
      之具體金額。及系爭306房屋之2樓係由原告使用等語（見
      本院卷二第258至260頁），可見原告已自承其代繳水費乃
      包含其所使用系爭306號房屋之2樓水費，且因系爭306號
      房屋之1樓、2樓共用1個水錶，故無法區分其1樓、2樓水
      費之具體金額。5.此外，遍查全卷並無任何證據顯示被告
      於111年6、8、9月間在系爭306號房屋之1樓用水情形，自
      難認原告所提前揭繳費憑證所示水費之使用人即為被告而
      受有利益。
（二）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179條規定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
      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12,682元，及自「民事爭點整理(總)
      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依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為無理由，不予准許。　
五、原告固主張：因本院113年度訴字第1198號偽造文書等刑事
    案件之認定結果，攸關系爭306號房屋應先返還予原告一事
    具有權利保護之必要，且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租金，亦與
    該刑事案件之起訴事實相牽連，故請法院於該刑事案件判決
    確定前，依職權裁定停止本件民事訴訟程序等情，惟查：
（一）按訴訟中有犯罪嫌疑牽涉其裁判者，法院得在刑事訴訟終
      結前，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民事訴訟法第183條定有明
      文。
（二）復按所謂訴訟中有犯罪嫌疑牽涉其裁判者，係指在民事訴
      訟繫屬中，當事人或第三人涉有犯罪嫌疑，足以影響民事
      訴訟之裁判，非俟刑事訴訟解決，民事法院即無從或難於
      判斷者而言（最高法院96年度臺抗字第916號民事裁判意
      旨參照）。
（三）查原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劉學益明所涉前開刑事案件，並
      非於本件民事訴訟繫屬中所涉犯，自無適用民事訴訟法第
      183條規定之餘地，則原告主張前情，尚非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系爭租賃契約之法律關係，及依民法
    第439條、455條前段、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962條第1項前
    段、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屋之1樓騰空遷讓返
    還予原告，及被告應給付原告791,000元及自「民事爭點整
    理(總)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依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及被告應自111年6月13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306
    號房屋之1樓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65,00
    0元，及被告應自111年6月13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308
    號房屋之1樓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12,0
    00元，及被告應給付原告12,682元及自「民事爭點整理(總)
    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依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均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
    請亦失所附麗，應併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
    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
    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賴秀雯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二十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　楊思賢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3071號
原      告  聚淂鑫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學益              
訴訟代理人  盧永盛律師
複  代理人  施雅芳律師
被      告  尤瑀安即尤佳琳      

訴訟代理人  林修弘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壹、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但於期日，得以言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以言詞所為訴之撤回，應記載於筆錄，如他造不在場，應將筆錄送達。訴之撤回，被告於期日到場，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者，自該期日起；其未於期日到場或係以書狀撤回者，自前項筆錄或撤回書狀送達之日起，10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民事訴訟法第262條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時原聲明第七、八項分別請求：被告應將勝馳企業社登記地址自臺中市○○區○○里○○○路000號1樓房屋（下稱系爭306號房屋之1樓）辦理遷出登記；及被告應將騰萬企業社登記地址自臺中市○○區○○里○○○路000號1樓房屋（下稱系爭308號房屋之1樓）辦理遷出登記（見本院卷一第13至14頁、第399至400頁）。嗣後，原告訴訟代理人於民國113年12月9日提出「民事準備(三)狀」，並於114年1月8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當庭陳明撤回前揭第七、八項聲明之請求，業經記明筆錄在卷（見本院卷二第399至400頁及第438頁），且被告訴訟代理人於該期日到庭並表示同意原告撤回（見本院卷二第439頁），是以，原告此部分撤回，合於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復查，原告起訴時原聲明第三、五、六項分別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791,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起依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及被告應自110年6月13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308號房屋之1樓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12,000元；以及被告應給付原告19,98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起依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一第13頁）。迭經變更，原告訴訟代理人於113年12月9日提出「民事準備(三)狀」，並於114年1月8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當庭陳稱前揭第三、六項聲明之利息起算日均調整為原告於112年8月4日提出「民事爭點整理(總)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及前揭第五項聲明之起算日應更正為111年6月13日，及前揭第六項聲明之請求金額變更為12,682元等情，業經記明筆錄在卷（見本院卷二第399至400頁及第438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乙、實體方面
壹、原告主張：
一、原告先於107年4月間向訴外人林福生承租系爭306、308號房屋全部（包含1、2樓，下稱系爭306、308號房屋，並合稱系爭房屋），復於110年5月間將系爭房屋之1樓轉租予被告，且兩造於110年5月26日簽署「房屋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賃契約），並約定系爭306號房屋之1樓租賃期間自110年7月1日起至113年6月30日止，每月租金為65,000元，及系爭308號房屋之1樓租賃期間自110年6月1日起至113年5月31日止，每月租金為112,000元。且原告已將系爭房屋之1樓交予被告使用。
二、原告雖同意系爭306號房屋之1樓自110年9月間起開始收租，然被告自110年9月間起即未依約給付租金，尚積欠自110年9月1日起至111年5月31日止之租金計455,000元。及被告就系爭308號房屋之1樓，亦自111年1月間即未依約給付租金，尚積欠自111年1月1日起至111年5月31日止之租金計336,000元。以上合計791,000元，已達2個月之租額。
三、因被告積欠租金已達2個月之租額，故原告於111年2月9日以台中法院郵局存證號碼000301號存證信函定期催告被告給付租金，被告則以原告未合法轉租為由推諉拒付，原告再於同年6月1日以台中法院郵局存證號碼001310號存證信函，向被告為終止系爭租賃契約之意思表示，並要求被告自函到日起10日內將系爭房屋之1樓回復原狀並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嗣於111年6月2日被告收受該存證信函，系爭租賃契約已於111年6月2日經原告合法終止。為此爰依民法第439條規定及依系爭租賃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自110年9月1日起至111年5月31日止之租金合計791,000元，及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962條第1項前段、第455條前段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屋之1樓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
四、系爭租賃契約業由原告於111年6月2日合法終止，且被告未於前揭存證信函寬限期間10日內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之1樓，故被告自111年6月13日起即屬無權占用，為此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應自111年6月13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306號房屋之1樓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65,000元，及被告應自111年6月13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308號房屋之1樓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12,000元。
五、兩造口頭約定系爭306號房屋之1樓、2樓水費均由被告繳納，及原告每月補貼被告500元。且系爭306號房屋於111年6月、8月、9月之水費各為5,235元、4,907元、4,040元，合計14,182元(計算式：5235+4907+4040=14182元)，均係由原告代為繳納，經扣除原告應補貼1500元（計算式：500元×3個月＝1500元）後，尚有12,682元(計算式：00000-0000=12682元)，為此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原告代繳水費12,682元。
六、因本院113年度訴字第1198號偽造文書等刑事案件之認定結果，攸關系爭306號房屋應先返還予原告一事具有權利保護之必要，且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租金，亦與該刑事案件之起訴事實相牽連，故請法院於該刑事案件判決確定前，依職權裁定停止本件民事訴訟程序等語。　
七、並聲明：(一)被告應將系爭306號房屋之1樓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二)被告應將系爭308號房屋之1樓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三)被告應給付原告791,000元，及自「民事爭點整理(總)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依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四)被告應自111年6月13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306號房屋之1樓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65,000元。(五)被告應自111年6月13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308號房屋之1樓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12,000元。(六)被告應給付原告12,682元，及自「民事爭點整理(總)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依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七)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則以：
一、系爭租賃契約第4條第1項已載明被告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之1樓係供餐飲營業之用，然原告於110年7月26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被告表示，屋主即訴外人林福生不願提供轉租同意書，致被告無法申辦營業登記以經營餐飲業。嗣於同年月29日原告雖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訴外人林福生於同年3月24日出具轉租同意書（下稱系爭同意書），然訴外人林福生於同年8月16日以潭子頭家厝郵局存證號碼000136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向兩造表示因原告未經其同意，擅自將系爭房屋轉租予被告以供開設餐飲店，故其以系爭存證信函向原告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並要求兩造應返還系爭房屋，可見原告並未使租賃物合於約定使用收益狀態，被告自得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而拒絕給付租金。
二、因系爭同意書係由原告偽造，故被告於111年1月25日以臺中市○○路○○○○號碼000050號存證信函向原告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並向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提出刑事告訴。且被告已於111年5月間將系爭房屋之1樓鑰匙交還訴外人林福生並由其配偶代收。
三、訴外人林福生於000年間持本院110年訴字第2599號民事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3年度上訴字第219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民事執行處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3年度司執字第56638號受理在案，並定於113年11月27日履勘及點交系爭房屋。　　
四、因被告已於111年2月間搬離系爭房屋之1樓，故原告所主張於111年6、8、9月間水費，顯與被告無涉等語資為抗辯。
五、並聲明：(一)原告之訴駁回。(二)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參、本院之判斷：　　　
一、關於原告請求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之1樓部分：
（一）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占有人，其占有被侵奪者，得請求返還其占有物；占有被妨害者，得請求除去其妨害；占有有被妨害之虞者，得請求防止其妨害，民法第962條亦有明定。復按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應返還租賃物；租賃物有生產力者，並應保持其生產狀態，返還出租人，民法第455條亦有明定。　　
（二）經查，系爭房屋於105年間辦理第一次登記，其登記所有權人為訴外人林福生且迄未變更等情，有建物登記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135、137頁)，自堪信為真實。
（三）復查，訴外人林福生前以其所有系爭房屋出租予原告聚淂鑫股份有限公司，租賃期間自107年4月1日起至117年10月31日止，及依雙方簽訂房屋租賃契約及協議書之約定，聚淂鑫股份有限公司未經其同意不得轉租，然因聚淂鑫股份有限公司於110年間擅自轉租，故其於110年8月16日以潭子頭家厝郵局存證號碼000136號存證信函（即系爭存證信函）向聚淂鑫股份有限公司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嗣於同年月17日聚淂鑫股份有限公司收受系爭存證信函後，雙方之間租賃契約業經合法終止為由，訴請聚淂鑫股份有限公司應騰空返還系爭房屋，經本院以110年訴字第2599號民事判決訴外人林福生勝訴後，聚淂鑫股份有限公司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13年度上訴字第219號受理在案且審理認為：因聚淂鑫股份有限公司未經林福生之同意，擅自將系爭房屋之1樓轉租予尤瑀安即尤佳琳，林福生自得終止租約，故林福生於000年0月00日以系爭存證信函向聚淂鑫股份有限公司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嗣於同年月17日聚淂鑫股份有限公司收受系爭存證信函後，租約業經合法終止，林福生依民法第455條規定請求聚淂鑫股份有限公司騰空返還系爭房屋，於法有據等情，並於113年7月31日判決駁回上訴而告確定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本院110年訴字第2599號民事卷宗及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3年度上訴字第219號民事卷宗核閱屬實，自堪信為真實，足認原告與訴外人林福生之間租約已於110年8月17日合法終止，自此原告即無占用系爭房屋之正當權源。
（四）又被告辯稱：訴外人林福生於000年間持前揭確定民事判決向本院民事執行處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3年度司執字第56638號受理在案，並定於113年11月27日履勘及點交系爭房屋等情，業據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本院113年11月6日中院平113司執八字第56638號執行命令影本為證（見本院卷二第425至427頁），自堪信為真實。　　　
（五）綜上以析，原告既非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自不適用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又原告自承其係基於系爭租賃契約而將系爭房屋之1樓交予被告使用，顯無其占有被侵奪之情形，自無適用民法第962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餘地。再者，原告與訴外人林福生之間租約已於110年8月17日合法終止，自此原告即無占用系爭房屋之正當權源，且訴外人林福生已持前揭確定民事判決向本院民事執行處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3年度司執字第56638號受理在案，並定於113年11月27日履勘及點交系爭房屋，則原告主張依民法第455條前段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屋之1樓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已不具受權利保護之必要與實益。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962條第1項前段、第455條前段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屋之1樓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為無理由，不應准許。至原告聲請調閱訴外人林福生之就診紀錄，用以證明訴外人林福生於情緒失控情形下撕毀轉租同意書乙節，已無調查之必要，附此敍明。　
　二、關於原告請求自110年9月1日起至111年5月31日止租金部分：
（一）按承租人應依約定日期，支付租金；無約定者，依習慣；無約定亦無習慣者，應於租賃期滿時支付之。如租金分期支付者，於每期屆滿時支付之。如租賃物之收益有季節者，於收益季節終了時支付之，民法第439條定有明文。
（二）復按出租人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人，並應於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民法第423條亦有明定。此項租賃物之交付與合於約定使用收益狀態之保持，乃出租人之主要義務，與承租人支付租金之義務，彼此有對價關係，如於租賃關係存續中，出租人未使租賃物合於約定使用收益狀態，而致承租人不能達租賃之目的者，承租人非不得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而拒絕租金之給付（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526 號、102年度台上字第1892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三）被告辯稱：系爭租賃契約第4條第1項已載明被告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之1樓係供餐飲營業之用，然原告於110年7月26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被告表示訴外人林福生不願提供轉租同意書，致被告無法申辦營業登記以經營餐飲業。嗣於同年月29日原告雖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訴外人林福生於同年3月24日出具轉租同意書（即系爭同意書），然訴外人林福生於同年8月16日以系爭存證信函向兩造表示因原告未經其同意，擅自將系爭房屋轉租予被告，故其以系爭存證信函向原告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並要求兩造返還系爭房屋，可見原告並未使租賃物合於約定使用收益狀態，被告自得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而拒絕給付租金等情，業據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潭子頭家厝郵局存證號碼000136號存證信函等影本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61至173頁），自堪信為真實。
（四）又查，被告前以原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劉學益明知林福生並未同意轉租系爭房屋，卻向其誆稱得以轉租，且將林福生於000年0月00日出具同意轉租予訴外人尤奕翔之同意書上轉租承租人變造為「尤瑀安」，並於110年7月29日向其交付該同意書（即系爭同意書）為由，向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提起刑事告訴，經該署檢察官偵查認為劉學益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及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變造私文書罪嫌，並以112年度偵字第32015號向本院提起公訴，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訴字第1198號受理在案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該刑事卷宗核閱屬實，自堪信為真實。　　　　
（五）綜上以析，原告先向訴外人林福生承租系爭房屋，再將系爭房屋之1樓轉租予被告，及兩造所簽署系爭租賃契約第4條第1項已載明被告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之1樓及係供餐飲營業之用。然訴外人林福生不同意將系爭房屋轉租予被告，並以系爭存證信函向原告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及要求兩造應返還系爭房屋，可見原告於系爭租賃契約之租賃關係存續中，並未使租賃物合於約定使用收益狀態，致被告不能達租賃之目的，揆諸前揭說明，被告得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而拒絕給付租金。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第439條規定及依系爭租賃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自110年9月1日起至111年5月31日止之租金合計791,000元，及自「民事爭點整理(總)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依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予准許。　　
三、關於原告請求自111年6月13日起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部分：
（一）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租賃關係消滅後，承租人繼續占用租賃標的物，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出租人因而受有不能使用收益之損害，顯亦侵害出租人之權利，此亦為社會通常之觀念，再無權占有他人房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1695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二）原告先向訴外人林福生承租系爭房屋，再將系爭房屋之1樓轉租予被告，且因訴外人林福生不同意轉租，並以系爭存證信函向原告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故訴外人林福生與原告之間租約業於110年8月17日合法終止，原告即無占用系爭房屋之正當權源，顯未受有不能使用收益之損害，自無適用民法第179條規定之餘地。
（三）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179條規定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自111年6月13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306號房屋之1樓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65,000元，及請求被告應自111年6月13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308號房屋之1樓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12,000元，均無理由，不予准許。。
四、關於原告請求被告返還水費部分：
（一）原告主張：兩造口頭約定系爭306號房屋之1樓、2樓水費均由被告繳納，及原告每月補貼被告500元。且系爭306號房屋於111年6月、8月、9月之水費各為5,235元、4,907元、4,040元，合計14,182元(計算式：5235+4907+4040=14182元)，均係由原告代為繳納，經扣除原告應補貼1500元（計算式：500元×3個月＝1500元）後，尚有12,682元(計算式：00000-0000=12682元)，為此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原告代繳水費12,682元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度上字第917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前情，為被告所否認，揆諸前揭說明，原告應就其前揭主張，負舉證責任。2.依系爭租賃契約第7條第1項記載「房屋之稅捐由甲方（指原告）負擔，乙方(指被告)水電費及營業必須繳納之稅捐自行負擔」等字樣（見本院卷一第32、36頁），足見兩造約定被告僅須負擔其承租系爭房屋之1樓水費。3.原告所提便利貼固記載「3月份2F水費＝500元」、「2F4月份水費＝500元」等字樣（見本院卷一第73、77頁），惟其上未見任何簽名或印文，自無從據此逕行推論兩造曾約定系爭306號房屋之1樓、2樓水費均由被告繳納，及原告每月補貼被告500元等情。又原告所提請款明細雖記載「2.每月扣2F水費：-＄500元正」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69頁），然原告於113年12月19日提出「民事準備（三）狀」已自承該文件係由其會計人員製作乙節（見本院卷二第401頁），況該請款明細上亦無業經被告確認無誤之簽名或印文，自難據此逕為對原告有利之認定。4.觀諸原告所提台灣自來水公司繳費憑證影本之「用水地址」欄記載「臺中市○○區○○○路000號」等字樣（見本院卷一第89至91頁），參以，原告複代理人於113年9月23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陳稱：原告代繳水費係包含系爭306號房屋之1樓、2樓水費，且因1樓、2樓共用1個水錶，故無法區分1、2樓水費之具體金額。及系爭306房屋之2樓係由原告使用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58至260頁），可見原告已自承其代繳水費乃包含其所使用系爭306號房屋之2樓水費，且因系爭306號房屋之1樓、2樓共用1個水錶，故無法區分其1樓、2樓水費之具體金額。5.此外，遍查全卷並無任何證據顯示被告於111年6、8、9月間在系爭306號房屋之1樓用水情形，自難認原告所提前揭繳費憑證所示水費之使用人即為被告而受有利益。
（二）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179條規定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12,682元，及自「民事爭點整理(總)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依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予准許。　
五、原告固主張：因本院113年度訴字第1198號偽造文書等刑事案件之認定結果，攸關系爭306號房屋應先返還予原告一事具有權利保護之必要，且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租金，亦與該刑事案件之起訴事實相牽連，故請法院於該刑事案件判決確定前，依職權裁定停止本件民事訴訟程序等情，惟查：
（一）按訴訟中有犯罪嫌疑牽涉其裁判者，法院得在刑事訴訟終結前，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民事訴訟法第183條定有明文。
（二）復按所謂訴訟中有犯罪嫌疑牽涉其裁判者，係指在民事訴訟繫屬中，當事人或第三人涉有犯罪嫌疑，足以影響民事訴訟之裁判，非俟刑事訴訟解決，民事法院即無從或難於判斷者而言（最高法院96年度臺抗字第916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三）查原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劉學益明所涉前開刑事案件，並非於本件民事訴訟繫屬中所涉犯，自無適用民事訴訟法第183條規定之餘地，則原告主張前情，尚非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系爭租賃契約之法律關係，及依民法第439條、455條前段、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962條第1項前段、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屋之1樓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及被告應給付原告791,000元及自「民事爭點整理(總)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依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及被告應自111年6月13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306號房屋之1樓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65,000元，及被告應自111年6月13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308號房屋之1樓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12,000元，及被告應給付原告12,682元及自「民事爭點整理(總)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依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賴秀雯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二十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　楊思賢　
　　


